
參考文件  
二零零七年七月十八日  
 
 

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就寬頻無線接達提供無線電頻譜進行公眾諮詢  

 
 
引言  
 
 本文件向各議員簡介電訊管理局 (電訊局 )就寬頻無線
接達 (BWA)提供無線電頻譜，於二零零七年五月十一日展開
的諮詢。諮詢期將於二零零七年七月十八日結束。  
 
 
背景  
 
2. 電訊局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就建議使用 3.5 吉赫頻
帶的頻譜作 BWA 應用及 BWA 的發牌架構進行首次諮詢。於
二零零五年三月十四日的委員會會議上，電訊局已向議員簡

介該次諮詢的各項相關事宜。  
 
3. 電訊局於二零零五年八月進行第二次諮詢，就 BWA 應
用的規管架構建議諮詢業界及相關人士的意見。在諮詢過程

中，業界對將 3.5 吉赫頻帶作 BWA 應用的建議表示關注，因
為有關應用可能會干擾同一頻帶及相連頻帶內的現有固定

衛星服務。電訊局隨後進行詳細研究，確定這種干擾情況極

有可能會出現。該局除慎重考慮將 3.5 吉赫頻帶作 BWA 應用
可能對現有固定衛星服務所造成的影響外，亦考慮到前工商

及科技局當時正進行頻譜政策檢討，故決定暫不發放頻譜作

BWA 服務。  
 
 
諮詢文件  
 
4. 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及二零零五年八月進行兩次諮詢

後，電訊局再於二零零七年五月十一日發表「就寬頻無線接

達提供無線電頻譜的第三份諮詢文件」 (諮詢文件 )。經考慮
先前所接獲的意見及有關研究的結果後，諮詢文件就 2.3 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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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頻帶劃分予 BWA 應用的建議及其他有關事宜，諮詢業界
及有興趣人士的意見。此外，諮詢文件亦邀請有意於建議頻

帶投資提供 BWA 服務的人士表達意向，藉以評估市場對

BWA 頻譜的需求，以協助電訊管理局局長 (電訊局長 )決定未
來路向。有關人士所表達的意向將予以保密。  
 
BWA 技術  
 
5. BWA 是旨在讓用戶在廣闊範圍內使用無線技術，高速
接達電訊網絡的無線通訊技術。現時的技術標準可支援遊牧

式及流動無線接達服務。此外，BWA 可應用於用戶接達網

絡，為固網用戶提供「最後一里」連接，以減少在樓宇安裝

銅製電纜連接最終用戶的需要。因此，BWA 可為透過第二類
互連 1租用其他營辦商的用戶接達網絡的固定傳送者營辦

商，快捷地提供另一種接達方法，從而可以擴大他們的固網

服務範圍。此外，固定傳送者及移動傳送者亦可以 BWA 作
基幹線路 2用途，以輔助使用固網電纜連接不同網絡元件。    
 
6. 政府的目標是促使業界可為全港市民提供在任何地方

也可隨時使用的寬頻互聯網接達服務。第三代網絡一直扮演

重要的角色，為輕巧而高流動性的裝置提供全面高速連接。

而 BWA 可提供額外容量支援先進的應用及為用戶提供無線
互聯網接達。我們認為於本港引入 BWA 服務應有助實現香
港成為無線城市的目標。  
 
就 BWA 作進一步諮詢的需要  
 
7. 多個經濟體系 (包括澳洲、法國、德國、日本、新西蘭、
新加坡、南韓、台灣、英國及美國 )已經推出或計劃於短期內
推出 BWA。我們認為有需要為 BWA 服務提供合適的頻譜以
滿足市場需要，及加快引入 BWA 新技術及創新服務，以維
持香港作為亞太區主要電訊樞紐的地位。  
 
8. 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前工商及科技局發表《無

線電頻譜政策綱要》，載述管理本港無線電頻譜的政策目

                                                 
1 強制性第二類互連於電話機樓層面將於二零零八年六月撤銷，除非固定線路符合必要設施的準
則。 
2 基幹線路是網絡內的互連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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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指導原則及其他主要事宜。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電訊局長就「放寬規管以配合固定及流動匯流」發出電訊局

長聲明，就檢討固定及流動電訊匯流的意見及所採納的規管

變動作出結論。發表上述兩份有關政府對無線電頻譜用途的

政策與固定及流動電訊匯流相關規管事宜的文件後，電訊局

長認為現在是合適的時間，可就本港 BWA 服務應用一事，
再次諮詢業界及公眾。  
 
頻譜供應  
 
9. 根據現有市場資訊及技術發展，於 2.3 吉赫及 2.5 吉赫
頻帶應用 BWA 是大勢所趨。目前，2.5 吉赫頻帶 (2.50-2.69
吉赫 )預留作拓展本港第三代流動服務之用。由於在 2.5 吉赫
頻帶存在不同服務的競爭性需求，而即將舉行的二零零七年

世界無線電通信大會 3將會討論全球劃分 2.5 吉赫頻帶的情
況，故目前考慮把此頻帶劃分予 BWA 服務的條件尚未成熟。
電訊局長認為本港可先劃分 2.3 吉赫頻帶 (2.30-2.40 吉赫 )予
BWA 應用，並於二零零七年世界無線電通信大會完結後決定
2.5 吉赫的劃分安排。  
 
10. 為免現有服務與未來在 2.3 吉赫頻帶內操作的服務互
相干擾，電訊局已進行評估，並認為 2.305-2.390 吉赫頻帶內
的 85 兆赫頻譜可供 BWA 使用。如果預期需求不足以致不能
有效地使用整段 2.3 吉赫頻帶，或如與內地當局進行頻譜用
途的協調後因為潛在無線電干擾而使部份 2.3 吉赫頻帶不能
供 BWA 服務使用，電訊局長或會考慮在初期只拍賣部分 2.3
吉赫頻帶的頻譜。  
 
11. 鑑於提供不同 BWA 服務的營辦商可能需要不同的頻

寬，指配頻譜予 BWA 營辦商的安排應具彈性，以配合其商
業需要及具體應用。電訊局長建議將 2.3 吉赫頻帶的可用頻
譜分為多個 5 兆赫寬的頻段，每家 BWA 營辦商可獲指配不
超過 30 兆赫的頻寬 (即最多六個頻段 )。在 85 兆赫頻寛內設

定頻寬指配上限後，將會最少有三家 BWA 營辦商在 2.3 吉赫

                                                 
3 二零零七年世界無線電通信大會將於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五日至十一月九日在日內瓦舉行。世界
無線電通信大會為國際電信聯盟無線電通信部門主辦的國際締約會議。世界無線電通信大會會修

訂及更新用以規管世界各地服務使用頻譜的《無線電通信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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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帶提供服務。  
 
BWA 服務範圍  
 
12. 考慮到 BWA 技術於可見將來會有進一步發展，而營辦
商對 BWA 服務的範圍或有不同取向，電訊局長初步認為應
准許使用 BWA 頻譜提供固定服務、流動服務或固定及流動
匯流服務。因此，電訊局長不會限制使用 BWA 頻譜所提供
的應用及服務類型。  
 
頻譜指配及頻譜使用費  
 
13. 根據無線電頻譜政策綱要列明的指導原則，當頻譜出

現非政府用途的競爭性需求時，當局應使用市場主導的頻譜

管理方式，而頻譜使用費原則上將適用於所有作非政府用途

的頻譜。  
 
14. 由於用作 BWA 服務的頻譜很可能會吸引不同服務供

應商，電訊局長認為應採取與二零零一年拍賣第三代頻譜類

似的安排，以混合甄選方法指配 BWA 頻譜，包括先作簡單
的預先評審後才拍賣。任何有興趣的人士，包括現有固定傳

送者、移動傳送者及新營辦商，均可競投 BWA 頻譜。  
 
15. 電訊局長已評估各種支付頻譜使用費的方法，包括專

營權費、遞延現金付款及即時一次過付款。二零零一年拍賣

第三代頻譜時，由於市場對前景非常樂觀，頻譜估值甚高，

但在評估 BWA 頻譜的價值時，市場應對 BWA 服務的前景抱
有更務實的態度。因此，我們認為並無需要採納專營權費的

方法，讓成功競投人於整段牌照期內分散頻譜使用費的負

擔。對於政府及成功競投人而言，即時一次過付款的方法比

其他兩種付款方法簡單直接，行政成本亦較低，故電訊局長

建議頻譜使用費應採取這種付款方法，金額則透過公開競投

釐訂。  
 
適用的規管架構及牌照條件  
 
16. 根據「放寬規管以配合固定及流動匯流」的電訊局長

聲明，電訊局長認為現行的發牌制度未必能配合未來的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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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而綜合傳送者牌照較能切合實際需要，因此電訊局長

將向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建議在《電訊條例》下制訂所需

的規例，以設立綜合傳送者牌照。由於 BWA 可用於提供固
定及流動服務，電訊局長擬就 BWA 服務發出綜合傳送者牌
照。待商務及發展局局長決定設立綜合傳送者牌照及完成相

關的立法程序後，預期將可向 BWA 服務提供者發出綜合傳
送者牌照。  
 
17. 為了確保有效使用頻譜及盡量減少囤積頻譜，BWA 牌
照持有人須於發牌日期起計 24 個月內推出服務，並須支付
履約保證金，以約束牌照持有人履行承諾。  
 
18. 目前，第二代及第三代牌照持有人須根據牌照規定開

放至少 30%網絡容量，供非聯營流動虛擬網絡營辦商或內容
供應商使用，此規定的條款及條件稱為開放網絡接達。由於

現今市場已出現多個無線平台，競爭激烈，電訊局長認為市

場力量及經濟原則會有效規管市場。在考慮目前的市場情況

後，電訊局長不擬向 BWA 牌照持有人施加開放網絡接達規
定。  
 
19. 由於電話號碼可攜性對轉用營辦商的客戶非常重要，

電訊局長認為應對使用本港電話號碼提供服務的 BWA 牌照
持有人，施加電話號碼可攜性的規定。此外，為了打擊盜用

器具，BWA 牌照亦會加入條件，要求 BWA 牌照持有人拒絕
向擁有或使用盜取或懷疑盜取器具的人士提供服務。  
 
 
未來路向  
 
20. 電訊局長會審慎考慮所有回應人士的意見，就 BWA 服
務提供無線電頻譜作出決定。BWA 頻譜拍賣暫訂於二零零八
年舉行。  
 
 
 
電訊管理局  
二零零七年七月十一日  


